
 
 



花蓮縣富里鄉國土計畫說明與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6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地點：富里鄉公所 2樓大會議室             紀錄：吳宜臻 

參、 主持人： 林科員世昌 

肆、 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 問題與回應： 

一、 民眾意見 

(一)  富里鄉部落族人： 

部落的國土功能分區規劃是依據原民會出版的部落事典

範圍，據以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嗎？各個部落是否可

就部落之範圍提出意見？ 

(二)  富里鄉代表會孫代表永承(公埔部落頭目)： 

部落倘沒有經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公告，未來功能分區如

何規劃?部落範圍應如何認定？是否會影響部落權益。 

(三)  富里鄉部落族人： 

如果原住民聚落現況都位在鄉村區內，未來國土功能分區

會如何劃設？會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還是城鄉

發展地區第 3類？其差別為何? 

(四)  富里鄉代表會潘代表務本： 

部落已在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且正在規劃，其是否可發展城

鄉發展地區第 3類？應如何申請？ 

(五)  富里鄉部落族人： 

農業發展地區第 4 類還是城鄉發展地區第 3 類之差別為

何？ 

(六)  富里鄉部落族人： 



1. 黑暗部落農業生產、加工、民宿和住宅等使用之區域，

會劃設為什麼? 

2. 部落事典中，黑暗部落範圍有誤，部分部落範圍沒有

納入。 

二、 原住民族委員會 

(一)  國土計畫劃設國土功能分區作業上，會參考過去非都市土

地的分區及使用地編定，既有鄉村區可以劃設為城鄉發展

地區第 3類，如果土地使用與農業生產關係密且者，亦可

以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非屬既有鄉村區之土地，

倘屬本會核定公告之原住民族部落，則依照部落居住與生

活之實際聚落範圍，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二)  城鄉發展地區第 3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在使用項目及

強度上會有差別，城 3發展強度較高，而農業屬性或與農

業生產密切相關之部落，會劃設為農 4，使用項目上城 3

會容許更多元，如工商業等使用，農4則得容許農業產銷、

加工等使用。 

(三)  現有山坡地保育區透過興辦事業計畫，變更事業計畫審核

通過後可作開發使用，但國土計畫實施後，應依國土功能

分區容許項目使用，無法再透過興辦事業計畫變更土地分

區，以維護國土之安定性，落實國土計畫以計畫引導土地

使用之精神，避免蛙躍式發展。 

(四)  部落事典內所標示的部落範圍如與實際情形有差異，可依

本會部落核定作業要點規定程序報送本會修正範圍。 

三、 富里鄉公所： 

國土計畫相關內容對於原鄉土地影響，縣府未來在規劃時會再

向部落說明，讓居民清楚知道國土計畫與自身的關係。 



四、 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推動辦公室 

(一)  在原住民部落鄉村區，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範圍，會優先

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功能分區劃設成果將於 111

年公告。 

(二)  關於黑暗部落範圍修正，請縣府幫忙將部落事典修正內容

報至原民會調整，建設處才能據以劃設。 


















